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公务借款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大学公务借款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5 年 10 月 16

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科技大学

2025 年 11 月 21 日

湖南科技大学文件

大 学 文 件科大政发〔2025〕17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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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公务借款管理办法
（2025 年 10 月 16 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务借款行为，防范资金风险，进一步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政府会计制度》

和《湖南科技大学财务管理办法》《湖南科技大学关于执行公务

卡强制结算目录的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公务借款是指学校为保证教学、科研以及正常运转

所需，暂时垫付给有关单位或本校教职员工个人，停留在结算过

程中的款项，包括公务卡支付范畴之外的零星现金借款和各类对

公转账借款，主要用于因公出差，购买材料、设备，支付论文版

面费、进修培训费，预付零星基建、专项维修进度款，学生实习，

投标保证金，周转以及其他公务事务。

第三条 本校教职员工应按照公务用途办理借款手续，并按

相关规定及时核销借款。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无故拖欠和占用学

校资金。

第二章 管理原则

第四条 公款公用原则。借款只能用于与学校事业相关的公

务行为开支，任何人无权批准支付给个人私用。

第五条 预算控制原则。借款按项目进行核算和管理。任何

部门必须在预算项目及预算指标额度之内办理借款。不得办理无

资金来源、无预算安排的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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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专款专用原则。借款原则上应专款专用，所借款项

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七条 按时结算原则。借款应“一事一借、一借一清”，

及时清算。原则上前账未清者，不予办理新的借款。

第三章 管理职责

第八条 借款人及所在单位的管理职责

（一）借款人为所借款项的直接责任人，对所借款项的合法

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及按期偿还负直接责任。

（二）借款人办理借款业务时，须填写《湖南科技大学借款

单》，对借款人员工号、联系方式、借款用途、时间、金额等要

素应填列清楚。

（三）借款人办理公务借款，由其所在单位经费项目负责人

审批；科研经费项目负责人借款由所在单位分管领导审批。

（四）借款人应主动通过智慧财务平台或计划财务处查询本

人的借款信息，及时报销核销。

（五）各部门的经费项目负责人（或审批人）对所审批的借

款负相应的领导责任。项目负责人审批时需明确借款经费归属的

部门和项目代码。

（六）借款人所在单位负有借款的管理责任，应及时对本单

位借款定期清理，及时催报催还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
第九条 财务人员及计划财务处的管理职责

（一）教职工办理借款业务时，财务人员应认真审核借款手

续是否齐全，同时制单时核对并录入借款人员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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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财务人员必须在预算控制额度内办理借款业务，严禁

无预算借款。

（三）财务人员应严格执行“一事一借、一借一清”的原则，

在财务管理系统中设定借款的偿还期限为 3 个月（寒暑假顺延），

对超过期限未偿还且未同意延期的借款，财务人员将在工资、奖

酬金等收入中扣除该未核销借款，同时将暂停借款人办理新的借

款业务。超过 1 年仍未归还借款的，暂停其所在项目或单位的经

费使用。

（四）计划财务处负责借款的清理。计划财务处安排专人，

定期进行借款账龄分析，严格控制借款的总额和占用时间，防范

借款出现的坏账损失及资金风险。

第四章 管理要求

第十条 借款要求

（一）借款人必须是本校教职员工。校外人员、本校学生不

得作为借款人。学生毕业设计、社会调查等业务办理借款，学生

本人不得作为借款人，须由负责该项工作的教师作为借款人，并

注明时间、地点。现金借款的收款人原则上与借款人一致。

（二）职工出差、零星购买办公用品和材料等，应按《湖南

科技大学关于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实施细则》要求使用公

务卡进行结算，原则上不再办理借款。特殊情况（如实习、三下

乡、野外科研调研）需要借款的，须说明原因，经计划财务处负

责人审批后方可办理。

（三）公务借款按学校相关规定实行授权审批制，现金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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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打入借款人公务卡。支付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等不得借款现

金发放，一律录入工薪平台，财务代扣代缴个税，打卡发放。

（四）因公出国借款需相关管理部门审批，并在借款单上注

明出国期限。国内访学及进修培训，必须在借款单上注明访学及

培训期限。

（五）预付给校外单位的设备、材料借款等，应附采购合同

或协议，并严格按合同或协议上规定的条款执行。

（六）基本建设工程款、校内改扩建工程预付款按合同规定

执行，支付时必须开具正规税务发票方可支付，不得通过借款形

式支付。

（七）相关部门和教职工非公务行为不得从学校借款，特殊

原因需向学校借款的，须经过校务会议同意后方能办理，同时应

附还款协议及确定借款偿还担保人。

第十一条 核销要求

（一）一般性公务借款，借款人在借款事项办理完毕后应及

时到计划财务处办理结算还款手续，原则上从借款之日起计算，

借款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归还的，借款

人应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，并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，经所在单位

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报计划财务处审定。

（二）教职工出国进修培训期限超过 3 个月的，其借款应在

回国后 1 个月内办理核销。

（三）对于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承担全校性的资产采购

借款业务，应在货到验收合格后 1 个月内办理核销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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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已经办理借款但由于计划变更等原因，不需要再使用

的，应立即归还学校。

（五）借款人因离职、退休或调离学校办理离校手续时，必

须核销本人所借全部款项。短期内无法核销的，必须以书面形式

确定借款移交接收人，经交接双方和部门经费审批人签字确认后

方能办理手续，借款清理和偿还的责任转移到接收人。

（六）预借发票业务视同借款管理，款项应自开票日起 6 个

月内到账。凡预借发票的，经办人、单位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等

应督促款项及时到账。

第十二条 对应核销而未核销的借款，处理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借款余额在 2 万元（含）以下，时间在 3 月以上，且

未同意延期、逾期不办理核销手续的各类借款，每月从借款人工

资中扣还 3000 元，直至借款还清为止；借款余额在 2 万元以上，

时间在 3 月以上，且未同意延期、逾期不办理核销手续的各类借

款，每月从借款人工资中扣还 4000 元，直至借款还清为止，其

中借款余额在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时间超过 1 年以上，且未同

意延期、逾期不办理核销手续的各类借款，每月工资仅发放基本

生活费 1000 元，其余扣还借款，直至借款还清为止。

（二）预借发票款项超过 6 个月未到账的，其开具增值税发

票应缴纳的税费从借款人工资中扣除。

（三）因借款人或项目负责人工作失误或没有履行追索义务

造成借款无法收回或核销，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学校将追究相关

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对恶意拖欠的借款人，学校将按照有关规

定实施责任追究，对涉嫌经济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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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上级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上级文件执

行。学校其他借款管理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，原《湖南科技大学公务借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科大政发〔2019〕

7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- 8 -

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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